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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STCW95公約我國航海教育之定位與課程銜接研究@

周和平*、陳彥宏**、林彬***、林銘智****

中文摘要

隨著科技的發展，船舶的自動化與大型化以及航運事業本身所具有的高度國際化
的色彩，現今航海人員所需具備的知識學養與動作技能需求，已遠遠超脫一般大
眾仍停滯於十八、十九世紀的認知範疇。聯合國國際海事組織在其1995年的大
幅修正的航海人員訓練、發證與當值國際公約中也規範了所謂「強制性最低要求」
及公約在決議案所規定之訓練項目。因應航海教學體制的變革，並衡諸我國航海
技職教育之教學現況與課程規劃，及應交通部請教育部研究海事院校課程調整，
本研究針對公約所規範之不同層級航海人員之適任能力進行分析研究，並探討我
國現行之不同層級航海教育與訓練體系之定位與課程銜接問題。

壹、緒論

航海事業的發展與航海人員之教學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隨著科技的發
展，船舶的自動化與大型化以及航運事業本身所具有的高度國際化的色彩，現
今航海人員所需具備的知識學養與動作技能需求，已遠遠超脫一般大眾仍停滯
於十八、十九世紀的認知範疇。這個高度科技化與國際化的航海事業，在藉由
聯合國國際海事組織(U.N.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IMO)的多項國際
公約的生效施行下，航海事業在人員及財貨的運輸安全以及海洋環境保護等議
題上都逐一的制訂國際標準。這些國際公約並在藉由船旗國管制(Flag State 
Control；FSC)、港口國管制(Port State Control；PSC)、國際安全管理章程
(International Safety Management Code；ISM Code)等制度的施行下，打擊次標
準船(Sub-Standard Vessels)所造成的影響與衝擊直接的撼動了一個國家的航運
事業，也間接的影響其國際貿易的發展。

沒有優秀的航海人員，就沒有安全而有效率的航運事業。在這個基本前提
之下，聯合國國際海事組織在一九七八年制訂了航海人員教學的最低標準國際
公約，經一九九五年的大幅修正後，這項航海人員訓練、發證與當值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raining, Certification and Watchkeeping for Seafarers, 
as amended in 1995 and STCW Code)已於一九九七年二月一日正式的生效。

在一九七八年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國際公約一九九五年修正案章程
A 篇(STCW Code A)中有關航海人員在教學需求之規定方面，一九七八年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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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國際公約一九九五年修正案附錄規定了若干之強制性標
準，該等規定詳細列出締約國為全面徹底實施該公約所需維持之最低標準。此
外，為期便利各締約國政府達成上述所謂「強制性最低要求」及公約在決議案
所規定之訓練項目，聯合國國際海事組織在STCW章程A 篇註腳詳述了相關的
典範課程(IMO Model Courses)，包含課程架構、課程大綱、詳細課程摘要、教
師手冊等四部份，以期助於該類課程及教學計畫之準備，並確保其所建議的學
習目標已適當予以包括。

在 STCW95中，關於船舶負責當值之航行員最低知識、瞭解及熟練度之主
要課程規劃有包含航海(操作級)、貨物作業(操作級)、船舶操作及船上人員管理
(操作級)等課程，關於船舶船長及大副之最低知識、瞭解及熟練度之主要課程
規劃容則包含有：航海(管理級)、貨物作業(管理級)、船舶操作及船上人員管理
(管理級)等課程。此外，依 STCW95修正案附錄第I V章第A-IV/2節：航行員、
大副與船長若在船上參與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統之工作，負責或執行無線電
職責，另均應具備搜救無線電通信、船舶報告系統、無線電醫療服務、IMO標
準海事通信用語等知識。

貳、STCW95對航海部門之標準規範

「一九七八年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公約附錄之一九九五年
修正案」將負責當值之航行員分成總噸位500以上船舶、總噸位未滿500從事
近岸航程船舶兩類；船長及大副分成總噸位3,000以上船舶、總噸位500至 3,000
之間船舶、總噸位未滿500從事近岸航程船舶三類；構成航行當值之普通船員
則僅有一類。各類船長及大副、航行員、普通船員均受「一九七八年航海人員
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公約附錄之一九九五年修正案」最低適任標準之規
範。茲分述各不同等級航海人員之專長及適任規範如下：

一、總噸位500以上船舶負責當值之航行員

依據STCW章程第I I章第A-II/1節之規定，總噸位500以上船舶負責當值
之航行員適任各項工作之最低知識、瞭解及熟練度所應包含之內容如下：

1. 專長：航海(操作級)
適任：1. 航程計畫、執行與定位
適任：2. 維持安全航行當值
適任：3. 雷達及自動測繪雷達之使用以維持航行安全
適任：4. 應急反應
適任：5. 對海上遇險信號之反應
適任：6. 使用 IMO標準海事通信用語
適任：7. 以目視信號發送及接收信息
適任：8. 船舶操縱

2. 專長：貨物作業(操作級)
適任：1. 監督裝貨、積載、繫固、航行中照料及卸貨

3. 專長：船舶操作及船上人員管理(操作級)
適任：1. 確保遵守防止汙染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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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任：2. 維持船舶適航性
適任：3. 防火、火災控制及滅火
適任：4. 操作救生設備
適任：5. 應用船上醫療急救
適任：6. 監督遵守法令之規定

4. 專長：無線電通信(操作級)
適任：1. 使用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統之子系統及設備發射及接收信

息，並滿足該系統之功能要求
適任：2. 緊急情況下提供無線電服務

二、總噸位3000以上船舶之船長及大副

依據STCW章程第I I章第A-II/2節之規定，總噸位3000以上船舶之船長
及大副適任各項工作之最低知識、瞭解及熟練度所應包含之內容如下：

1. 專長：航海(管理級)
適任：1. 航程計畫及執行
適任：2. 定位及以任何方法定位之精確度
適任：3. 測定及考慮羅經誤差
適任：4. 搜救作業之協調
適任：5. 建立當值之安排及程序
適任：6. 為維持航行安全，使用雷達、自動測繪雷達、現代導航系統

以協助指揮及決策
適任：7. 天氣預報與海況
適任：8. 航行之應急反應
適任：9. 在各種情況下之船舶運轉及操縱
適任：10. 推進裝置及輪機系統與設施之遙控操作。

2. 專長：貨物作業(管理級)
適任：1. 計畫並確保安全裝貨、積載、繫固、航行中照料及卸貨
適任：2. 危險貨物載運

3. 專長：船舶操作及船上人員管理(管理級)
適任：1. 船舶俯仰差、穩度及應力之控制
適任：2. 監督及控制遵守法令之規定及確保海上人命安全與保護海上

環境之措施
適任：3. 維持船舶船員與旅客安全及救生、滅火與其他安全系統之操

作狀況
適任：4. 研訂應急及損害管制計畫並處理緊急情況
適任：5. 組織及管理船員
適任：6. 組織及管理船上醫護

三、總噸位未滿500且從事近岸航程船舶負責航行當值之航行員及船長

依據STCW章程第I I章第A-II/2節之規定，總噸位未滿500且從事近岸航
程船舶負責航行當值之航行員及船長之最低知識、瞭解及熟練度所應包含之內
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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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專長：航海(操作級)
適任：1. 近岸航程計畫、執行與定位
適任：2. 維持安全之航行當值
適任：3. 應急反應
適任：4. 對海上遇險信號之反應
適任：5. 船舶運轉及操作小船動力裝置

2. 專長：貨物作業(操作級)
適任：1. 監督裝貨、積載、繫固、航行中照料及卸貨

3. 專長：船舶操作及船上人員管理(操作級)
適任：1. 確保遵守防止汙染之要求
適任：2. 維持船舶之適航性
適任：3. 防火、火災控制及滅火
適任：4. 操作救生設備
適任：5. 應用船上醫療急救
適任：6. 監督遵守法令之規定

4. 專長：無線電通信(操作級)
適任：1. 使用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統之子系統及設備發射及接收信

息，並滿足該系統之功能要求
適任：2. 緊急情況下提供無線電服務

四、航行當值之普通船員

依據STCW章程第I I章第A-II/4節之規定，航行當值普通船員之最低知
識、瞭解及熟練度所應包含之內容如下：

1. 專長：航海(助理級)
適任：1. 操舵並符合舵令(並包括英文之舵令)
適任：2. 以視覺及聽覺保持正常之瞭望
適任：3. 致力於監測及控制安全當值
適任：4. 操作應急設備及使用應急程序

參、各級航海教育之定位問卷調查分析

一、問卷調查受訪對象分析

在問卷調查的設計上，依受訪對象之不同，分為甲、乙、丙三類問卷，其
中甲類問卷係以各級海事院校航海科系教師為對象，乙類問卷係以航運公司之
船員管理部門為對象，丙類問卷則以航海人員之社團單位為對象。

在以各級海事院校航海科系教師為對象的甲類問卷上，其中在海洋大學的
教師意見方面，商船學系計有1 4位教師回答問卷，航海系計有1 0位教師回答
問卷；在高雄海洋技術學院方面，計有14位航海教師回答問卷；在中國海專方
面，計有7 位航海教師回答問卷；在海事職業學校方面，基隆與澎湖二所學校
計有1 0位航海教師回答問卷。總計有55位航海教師回答本問卷，這些教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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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教學年資計有18.1年。為方便意見之分類分析，本研究將5 5位全體受訪
教師分為三個族群，其中海洋大學商船學系與航海系合併為一組，高雄海洋技
術學院與中國海專航海教師合併為一組，基隆與澎湖二所海事職校航海教師合
併為一組。

在以航運公司之船員管理部門為對象的乙類問卷上，在航商部份，計有17
家航商回答問卷，這些航商所擁有的船舶總艘數計有306艘總噸位3000以上船
舶，2 0 艘總噸位在500-3000之間的船舶。在以航海人員之社團單位為對象的
丙類問卷上，社團代表方面，計有船員工會與船長公會分別回答本問卷調查。
為方便意見之分類分析，本研究將全體受訪之航運公司與社團單位合併為一組。

各不同族群之人數分佈計有海大教師2 4位，高海與中海教2 1位，基隆與
澎湖二所海事職校教師10位，海運業界1 8位。

二、培育目標規劃問卷分析

在有關各級學校航海科系學生的培育目標之規劃問卷調查方面，可以分為
「海事職校」及「專科以上學校」二類分別探討。其中，就專科以上學校之調
查分析，在 72份的有效問卷中，非常一致的以100%的完全同意程度，認定「五
年制專科學校」、「招收海事類學生之二年制專科學校」、「招收海事類學生之二
年制技術學院」、「四年制技術學院」、「四年制海事大學」等五類研究對象，其
培育目標均可為「一等船副」。然而，就規劃目標是否規劃為船副以上之層級則
有差異性之見解。

2.1 以各級學校為基礎的分析

其中，就專科以上各級學校的培育目標是否應該規劃為一等大副之認定
上，各不同的受訪族群中有如下列之差異性的意見表達。

1. 在關於五年制專科學校的培育目標是否應該規劃為一等大副之認定
上，有 37.5%的受訪大學教師表示贊同，有 70.0%的受訪專科教師表
示贊同，有 10.0%的受訪職校教師表示贊同，海運業界方面則有88.89%
的比例表示贊同。整體而言，在回答的7 1 份有效問卷中，認同度達
55.56%。

2. 在關於二年制專科學校的培育目標是否應該規劃為一等大副之認定
上，有 41.67%的受訪大學教師表示贊同，有 70.0%的受訪專科教師表
示贊同，有 10.0%的受訪職校教師表示贊同，海運業界方面則有83.33%
的比例表示贊同。整體而言，在回答的7 1 份有效問卷中，認同度達
55.56%。

3. 在關於二年制技術學院的培育目標是否應該規劃為一等大副之認定
上，有 58.33%的受訪大學教師表示贊同，有 80.95%的受訪專科教師
表示贊同，有 80.0%的受訪職校教師表示贊同，海運業界方面則有
94.12%的比例表示贊同。整體而言，在回答的7 1 份有效問卷中，認
同度達76.39%。

4. 在關於四年制技術學院的培育目標是否應該規劃為一等大副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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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 58.33%的受訪大學教師表示贊同，有 85.0%的受訪專科教師表
示贊同，有 90.0%的受訪職校教師表示贊同，海運業界方面則有94.12%
的比例表示贊同。整體而言，在回答的7 1 份有效問卷中，認同度達
78.87%。

5. 在關於四年制技術學院的培育目標是否應該規劃為一等大副之認定
上，有 70.83%的受訪大學教師表示贊同，有 85.0%的受訪專科教師表
示贊同，有 90.0%的受訪職校教師表示贊同，海運業界方面則有94.44%
的比例表示贊同。整體而言，在回答的7 1 份有效問卷中，認同度達
83.33%。

其中，就專科以上各級學校的培育目標是否應該規劃為一等船長之認定
上，各不同的受訪族群中有如下之差異性的意見表達。

1. 在關於五年制專科學校的培育目標是否應該規劃為一等船長之認定
上，有 12.5%的受訪大學教師表示贊同，有 40.0%的受訪專科教師表
示贊同，在受訪職校教師中沒有任何人表示贊同，海運業界方面則有
77.78%的比例表示贊同。整體而言，在回答的7 1 份有效問卷中，認
同度達34.72%。

2. 在關於二年制專科學校的培育目標是否應該規劃為一等船長之認定
上，有 16.67%的受訪大學教師表示贊同，有 30.0%的受訪專科教師表
示贊同，在受訪職校教師中沒有任何人表示贊同，海運業界方面則有
72.22%的比例表示贊同。整體而言，在回答的7 1 份有效問卷中，認
同度達31.94%。

3. 在關於二年制技術學院的培育目標是否應該規劃為一等船長之認定
上，有 33.33%的受訪大學教師表示贊同，有 61.90%的受訪專科教師
表示贊同，有 60.00%的受訪職校教師表示贊同，海運業界方面則有
76.47%的比例表示贊同。整體而言，在回答的7 1 份有效問卷中，認
同度達55.56%。

4. 在關於四年制技術學院的培育目標是否應該規劃為一等船長之認定
上，有 41.67%的受訪大學教師表示贊同，有 70.00%的受訪專科教師
表示贊同，有 80.00%的受訪職校教師表示贊同，海運業界方面則有
82.35%的比例表示贊同。整體而言，在回答的7 1 份有效問卷中，認
同度達64.79%。

5. 在關於四年制海事大學的培育目標是否應該規劃為一等船長之認定
上，有 45.83%的受訪大學教師表示贊同，有 70.00%的受訪專科教師
表示贊同，有 50.00%的受訪職校教師表示贊同，海運業界方面則有
88.89%的比例表示贊同。整體而言，在回答的7 1 份有效問卷中，認
同度達63.89%。

2.2 以受訪族群為基礎的分析

就受訪族群的分類，檢視各不同族群的對專科以上各級航海學校的培育目
標應該規劃為一等大副之認定上，各不同的受訪族群中有如下之差異性的意見
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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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關於大學教師對各級航海科系的培育目標是否應該規劃為一等大副
之認定上，在受訪的2 4位大學教師的意見上，對於四年制海事大學的
培育目標是否應該規劃為一等大副之認定上70.83%的受訪大學教師表
示贊同，四年制技術系的贊同度有58.33%，對二年制技術系的贊同度
有 58.33%，對於二專的贊同度有41.67%，對五專的贊同度則為37.5%。

2. 在關於高雄海洋技術學院與中國海專的受訪教師對各級航海科系的培
育目標是否應該規劃為一等大副之認定上，在受訪的2 1位教師的意見
上，對於四年制海事大學的培育目標是否應該規劃為一等大副之認定上
85.00%的受訪教師表示贊同，四年制技術系的贊同度有85.00%，對二
年制技術系的贊同度有80.95%，對於二專的贊同度有70.00%，對五專
的贊同度則為70.00%。

3. 在關於澎湖海事與基隆海事二所職業學校的受訪教師對各級航海科系
的培育目標是否應該規劃為一等大副之認定上，在受訪的1 0位教師的
意見上，對於四年制海事大學的培育目標是否應該規劃為一等大副之認
定上90.00%的受訪教師表示贊同，四年制技術系的贊同度有90.00%，
對二年制技術系的贊同度有80.00%，對於二專的贊同度有10.00%，對
五專的贊同度則為10.00%。

4. 在關於航運業界對各級航海科系的培育目標是否應該規劃為一等大副
之認定上，在受訪的1 8個航運事業機構中，對於四年制海事大學的培
育目標是否應該規劃為一等大副之認定上94.44%的受訪者表示贊同，
四年制技術系的贊同度有 94.12%，對二年制技術系的贊同度有
94.12%，對於二專的贊同度有83.33%，對五專的贊同度則為88.89%。

5. 整體而言，在關於全體受訪的7 1份問卷調查的意見，受訪人對各級航
海科系的培育目標是否應該規劃為一等大副之認定上，對於四年制海事
大學的培育目標是否應該規劃為一等大副之認定上83.33%的受訪者表
示贊同，四年制技術系的贊同度有78.87%，對二年制技術系的贊同度
有 76.39%，對於二專的贊同度有55.56%，對五專的贊同度則為55.56%。

另外，就受訪族群的分類，檢視各不同族群的對專科以上各級航海學校的
培育目標應該規劃為一等船長之認定上，各不同的受訪族群中有如下之差異性
的意見表達。

1. 在關於大學教師對各級航海科系的培育目標是否應該規劃為一等船長
之認定上，在受訪的2 4位大學教師的意見上，對於四年制海事大學的
培育目標是否應該規劃為一等船長之認定上45.88%的受訪大學教師表
示贊同，四年制技術系的贊同度有41.67%，對二年制技術系的贊同度
有 33.33%，對於二專的贊同度有16.67%，對五專的贊同度則為12.50%。

2. 在關於高雄海洋技術學院與中國海專的受訪教師對各級航海科系的培
育目標是否應該規劃為一等船長之認定上，在受訪的2 1位教師的意見
上，對於四年制海事大學的培育目標是否應該規劃為一等船長之認定上
70.00%的受訪教師表示贊同，四年制技術系的贊同度有70.00%，對二
年制技術系的贊同度有61.90%，對於二專的贊同度有30.00%，對五專
的贊同度則為40.00%。

3. 在關於澎湖海事與基隆海事二所職業學校的受訪教師對各級航海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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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育目標是否應該規劃為一等船長之認定上，在受訪的1 0位教師的
意見上，對於四年制海事大學的培育目標是否應該規劃為一等船長之認
定上50.00%的受訪教師表示贊同，四年制技術系的贊同度有80.00%，
對二年制技術系的贊同度有60.00%，對於二專與五專的贊同度則均為
0.00%。

4. 在關於航運業界對各級航海科系的培育目標是否應該規劃為一等船長
之認定上，在受訪的1 8個航運事業機構中，對於四年制海事大學的培
育目標是否應該規劃為一等船長之認定上88.89%的受訪者表示贊同，
四年制技術系的贊同度有 82.35%，對二年制技術系的贊同度有
76.47%，對於二專的贊同度有72.22%，對五專的贊同度則為77.78%。

5. 整體而言，在關於全體受訪的7 1份問卷調查的意見，受訪人對各級航
海科系的培育目標是否應該規劃為一等船長之認定上，對於四年制海事
大學的培育目標是否應該規劃為一等船長之認定上63.89%的受訪者表
示贊同，四年制技術系的贊同度有64.79%，對二年制技術系的贊同度
有 55.58%，對於二專的贊同度有31.94%，對五專的贊同度則為34.72%。

2.3 以受訪族群為基礎分析海事職校之培育規劃

在海事職業學校航海科的培育目標規劃的問題上，就受訪族群的分類，各
不同的受訪族群中有如下之差異性的意見表達。

1. 在關於海事職業學校的培育目標是否應該規劃為三等船副之認定上，
有 63.64%的受訪大學教師表示贊同，有 100.0%的受訪專科教師表示
贊同，有 100.0%的受訪職校教師表示贊同，海運業界方面則有88.89%
的比例表示贊同。整體而言，在回答的7 1 份有效問卷中，認同度達
85.92%。

2. 在關於海事職業學校的培育目標是否應該規劃為三等船長之認定上，
有 40.91%的受訪大學教師表示贊同，有 95.24%的受訪專科教師表示
贊同，有 100.0%的受訪職校教師表示贊同，海運業界方面則有88.89%
的比例表示贊同。整體而言，在回答的7 1 份有效問卷中，認同度達
77.46%。

3. 在關於海事職業學校的培育目標是否應該規劃為二等船副之認定上，
有 45.45%的受訪大學教師表示贊同，有 76.19%的受訪專科教師表示
贊同，有 100.0%的受訪職校教師表示贊同，海運業界方面則有88.89%
的比例表示贊同。整體而言，在回答的7 1 份有效問卷中，認同度達
73.24%。

4. 在關於海事職業學校的培育目標是否應該規劃為二等大副之認定上，
有 13.64%的受訪大學教師表示贊同，有 38.10%的受訪專科教師表示
贊同，有 10.0%的受訪職校教師表示贊同，海運業界方面則有66.67%
的比例表示贊同。整體而言，在回答的7 1 份有效問卷中，認同度達
33.80%。

5. 在關於海事職業學校的培育目標是否應該規劃為二等船長之認定上，
有 13.64%的受訪大學教師表示贊同，有 28.57%的受訪專科教師表示
贊同，受訪職校教師則完全未有表示贊同者，海運業界方面則有
61.11%的比例表示贊同。整體而言，在回答的7 1 份有效問卷中，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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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度達28.17%。

2.4 培育規劃之問卷結果推測

就上述有關問卷調查之統計調查結果分析，可以約略的由不同的族群意見
中看出許多的趨勢以及所欲表達意見的特質。

1. 就專科以上各級學校的培育規劃而言，不論是海事二專、五專、二技、
四技以及四年制的大學，所有的受訪者全部一致的表達認同應具備一等
船副能力學養之基本認知。

2. 就專科以上各級學校的培育規劃而言，在以規劃目標設定為一等大副的
問題上，就總體之結論而言，對於五年專科學校與二年制專科學校之認
同度雖以達55%以上，不過，這個比例與四年制大學、四年制技術系以
及二年制技術系之間仍有至少20%-30%間之落差。特別顯著的差異是，
對於五年專科學校與二年制專科學校之認同度方面，雖然業界方面有近
九成的認同度，海事職校教師與大學教師卻分別僅有一成與四成左右的
認同度。

3. 就專科以上各級學校的培育規劃而言，在以規劃目標設定為一等船長的
問題上，就總體之結論而言，對於五年專科學校與二年制專科學校之認
同度分別僅有34.72%與 31.94%，這個比例與四年制大學、四年制技術
系以及二年制技術系之間仍有至少20%-35%間之落差，與前述有關規
劃目標設定為一等大副的問題上在節果是一致的。

4. 就海事職校的培育規劃而言，有關規劃目標設定為三等船副、三等船
長、二等船副的問題上，所有的意見都獲得相當高的認同度，不過，對
於有關規劃目標設定為二等大副與二等船長的問題上，卻僅有33.80%
與 28.17%的認同度，雖然，海運業界表達了66.67%以及61.11%的支持
率，但是，海事職校教師對於其本體僅表達了10%甚至0%的認同度。

5. 在族群意見的差異性上，這是一個相當有趣的問題，就四年制大學、四
年制技術系以及二年制技術系之間的差異性而言，其中大學教師對於劃
目標設定為一等船長或一等大副的認同問題上，對於四年制大學的認同
度高於四年制技術系以及二年制技術系；專科教師則認為四年制大學與
四年制技術系之間是沒有差別的，不過此二者均優於二年制技術系；在
職校教師方面，雖然也表達了四年制大學與四年制技術系二者均優於二
年制技術系的理念，不過卻對四年制技術系表達高於四年制大學的意
見。就五年制專科與二年制專科而言，對於劃目標設定為一等船長或一
等大副的認同問題上，普遍沒有什麼顯著的差異，不過，二者之間，五
專顯然的比二專獲得較高的支持率。此外，對於各受訪族群的差異性而
言，最明顯之區別及為業界與學界之差異，其中海運業界在各類的問題
上均有明顯的支持率，相較之下，教育單位則略顯保守，這是一個非常
值得深思與再深入研究的問題。

三、課程的規劃認定

基本上本在問卷調查中有關課程的規劃認定上，其結果是與其規劃目標的
認定是平行不悖的。其中對於各級職務的規劃認定上主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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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等船副：IMO Model Course 7.03
2. 一等船副：IMO Model Course 7.03
3. 一等大副：IMO Model Course 7.03 與 7.01
4. 一等船長：IMO Model Course 7.03與 7.01

然而就一般問卷調查的回收模式而言，本次的開放式問卷調查中獲得了相
當受訪者提供了相當多的寶貴意見，充分顯現出受訪者對於本問卷調查的重視
與其熱心的參與程度。這些意見的整合，對於本研究在規劃如何的依照我國國
情的需要，如何的參酌採納聯合國國際海事組織所編寫的典型課程7 . 0 1與
7.03，有了相當大的鼓舞與信心支持。其意見主要規納如下：

1. 有一受訪者擔心本研究將陷於聯合國國際海事組織所編寫的典型課程
7.01與 7.03之桎梏，或將以通盤接納之方式採行，特別引用典型課程
之序言中有關典型課程之編寫目的告知如下：
 “It is not the intention of the model course programme to present 
instructors with a rigid teaching package which they are expected to follow 
blindly.”
誠如所言，本研究即係植基於此精神，「完全遵行」公約規定，並依我
國國情之需要，「參考」典型課程7.01與 7.03所作。

2. 受限於「公約」有關能力之認定，許多受訪者體認在我國之教育體系下，
通才的教育模式中，又要納入船副、大副、船長等不同層級的學習內容，
事實上是不可能達成的，因此有在7 份的問卷調查意見中，受訪者不約
而同的寫下了「減少非必要共同與選修時數」的心聲。

3. 在有關對大學層級的培育目標規劃為一等大副、船長的問卷調查上，也
有多份的問卷，在書面上表明應僅採納7.03及部份之7.01之課程。此
一觀念，也正確的呼應了部份大副、船長的教學課程僅能於其「職前」
再予訓練的必然性，除此之外，在學生未具備「船副」之相當資歷前，
提前施行某些7.01課程的教學效果也是不具效率的。

4. 此外，在有關對大學層級的培育目標規劃為一等大副、船長的問卷調查
上，雖未為7 .01所規劃，亦有多份問卷調查提出了應對學生施予「海
技研究」、「經營航運公司」、「經營及管理科目」、「系統方法論」等類的
課程做為規劃的重點，此一現象也反應出受訪者對於我國的海事教學在
管理級人才培育方面之期望。

肆、現行各級航海人員教育課程之檢討

依據我國現行之「特種考試航海人員考試應考資格表」之規定，公立或立
案之私立高級海事職校航海科畢業之學生得報考二等船副，海事專科學校、技
術學院及大學航海相關科系畢業之學生得報考一等船副。另外，依據「船員服
務規則」之規定，海事職校航海科畢業之學生得在商船擔任普通船員。

我國特種考試航海人員考試規則之規定：一等航行員(包括船長、大副、船
副三級)指在總噸位3,000以上航行於國際航線或在總噸位10,000以上航行於國
內航線船舶之航行員；二等(包括船長、大副、船副三級)指在總噸位5 0 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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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滿3,000航行於國際航線或在總噸位500以上未滿10,000航行於國內航線船
舶之船副。

一九七八年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公約之一九九五年修正案
對各級航海人員之培育均明確規範所需具備最低知識之要求。航行員就總噸位
5 0 0以上之船舶或總噸位未滿5 0 0且從事近岸航行之船舶分別規範知識之內
容，船長及大副所規定之知識內容亦以總噸位500作分界。

一、海事職校航海科課程之比較分析

海事職校航海科畢業學生係以二等船副(操作級)或普通船員(助理級)為目
標，因此，課程內容應參考STCW章程第Ⅱ章第A-Ⅱ/ 1節及第A-Ⅱ/ 4節：總
噸位500以上船舶負責當值航行員及各類船舶之普通船員的知識要求。課程之
比較發現歸納分析如下：

1. 海事職校航海課程與操作級之比較
(1) 在航海專長方面，

a. 在有關適任：1. 航程計畫、執行與定位的課程規劃中，其中操舵
控制系統之人工控制與自動控制之轉換及控制調整並未涵蓋在必
修或校訂科目內容中。

b. 在有關適任：4. 應急反應的課程規劃中，未包含緊急情況下旅客
之防護措施及安全方面的課程。

(2) 在貨物作業專長方面
a. 在有關適任：1. 航程計畫、執行與定位的課程規劃中，缺國際海

上危險貨物章程(IMDG Code)之使用方面的課程。
(3) 在船舶操作及船上人員管理專長方面，

a. 在有關適任：1. 確保遵守防止污染之要求的課程規劃中，缺防止
汙染之所有相關設備方面的課程。

b. 在有關適任：4. 操作救生設備的課程規劃中，缺浸水依與保暖設
備方面的課程，此外，校訂科目「求生與操艇」宜列為必修或必
選。

c. 在有關適任：5. 應用船上醫療急救的課程規劃中，缺醫療指南、
無線電醫療諮詢、船上疾病等知識與行動能力方面的課程，此外，
宜明訂「醫療急救」為必修或必選科目。

d. 在有關適任：6. 監督遵守法令之規定的課程規劃中，課程內容大
部分涵蓋適任之要求惟應明列SOLAS 及 MARPOL等公約內容。

2. 海事職校航海課程與助理級之比較：比較結果發現海事職校航海科必修與
校訂科目均已涵蓋助理級之知識要求。

二、海事專科學校二年制航海科課程之比較分析

海事專科學校航海科系以一等船副(操作級)為目標，因此，課程內容應參
考 STCW章程第A-Ⅱ/ 1節：總噸位5 0 0以上船舶之航行員(操作極)的知識要
求。將民國八十三年教育部頒佈二年制海事專科學校航海科專業科目與STCW
章程表A-Ⅱ/ 1之內容並參考IMO典範課程7.03作比較，課程之比較發現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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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如下：

1. 海事專科學校二年制航海科課程與操作級之比較
(1) 在航海專長方面，

a. 在有關適任：4. 應急反應的課程規劃中，未包含緊急情況下旅客
之防護措施及安全方面的課程。

 (2) 在船舶操作及船上人員管理專長方面，
a. 在有關適任：4. 操作救生設備的課程規劃中，海上求生為選修課

程宜改為必修或必選。
b. 在有關適任：5. 應用船上醫療急救的課程規劃中，缺醫療指南及

無線電話諮詢之實際應用方面的課程，此外，急救為校訂選修科
目宜改訂為必修科目。

c. 在有關適任：6. 監督遵守法令之規定的課程規劃中，課程內容缺
IMO國際公約之基本操作知識方面的課程。

三、海事專科學校五年制航海科課程之比較分析

海事專科學校航海科系以一等船副(操作級)為目標，因此，課程內容應參
考 STCW章程第Ⅱ章第A-Ⅱ/ 1節：總噸位500以上船舶之航行員(操作級)的知
識要求。將民國八十三年教育部頒佈五年制海事專科學校航海科專業科目與
STCW章程表A-Ⅱ/ 1之內容並參考IMO典範課程7.03作比較，課程之比較發
現歸納分析如下：

1. 海事專科學校五年制航海科課程與操作級之比較
(1) 在船舶操作及船上人員管理專長方面，

a. 在有關適任：3. 防火、火災控制及滅火的課程規劃中，船舶滅火
為選修課程應改訂為必修或必選。

b. 在有關適任：4. 操作救生設備的課程規劃中，海上求生為選修課
程宜改訂為必修或必選。

c. 在有關適任：5. 應用船上醫療急救的課程規劃中，課程內容缺醫
療指南及無線電諮詢之實際應用方面的課程，此外，急救為校訂
選修科目宜改訂為必修科目。

d. 在有關適任：6. 監督遵守法令之規定的課程規劃中，課程內容缺
IMO國際公約之基本操作知識方面的課程。

四、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商船學系課程之比較分析

海洋大學商船學系畢業學生可以報考一等船副(操作級)，因此，商船學系
必修課程內容應涵蓋STCW章程第二章第A-Ⅱ/ 1節；總噸位500以上船舶之
航行員的知識要求。另外，培育船長(管理級)亦為該系教育宗旨之一，課程內
容應涵蓋STCW章程第二章第A-Ⅱ/ 2節：總噸位3000以上船舶之船長及大副
的知識要求。海洋大學商船學系專業必修科目與STCW章程表A-Ⅱ/ 1及 AⅡ/2
之內容並參考IMO典範課程7.03與 7.01等作比較，課程之比較發現歸納分析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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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商船學系課程與操作級之比較
(1) 在船舶操作及船上人員管理專長方面，

a. 在有關適任：5. 應用船上醫療急救的課程規劃中，缺醫療指南及
無線電諮詢之實際應用方面的課程。

2. 商船學系課程與管理級之比較
(1) 在船舶操作及船上人員管理專長方面，

a. 在有關適任：6. 組織及管理船上醫護的課程規劃中，缺國際船舶
醫療指南或同等國內刊物方面的課程。

五、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航海系之課程比較分析

海洋大學航海系畢業學生可以報考一等船副(操作級)，因此，航海系必修
課程內容應涵蓋STCW章程第二章第A-Ⅱ/ 1節；總噸位500以上船舶之航行
員的知識要求。另外，培育船長(管理級)亦為該系教育宗旨之一，課程內容應
涵蓋STCW章程第二章第A-Ⅱ/ 2節：總噸位3000以上船舶之船長及大副的知
識要求。依海洋大學航海系專業必修科目與STCW章程表A-Ⅱ/ 1及 AⅡ/ 2之
內容並參考IMO典範課程7.03與 7.01等作比較，課程之比較發現歸納分析如
下：

1. 航海系四年制課程與操作級之比較
(1) 在航海專長方面，

a. 在有關適任：1. 航程計畫與執行及定位的課程規劃中，缺羅經學
原理及知識以及操舵系統方面的課程。

b. 在有關適任：4. 應急反應的課程規劃中，缺應急程序方面的課程。
(2) 在船舶操作及船上人員管理專長方面，

a. 在有關適任：1. 確保遵守防止污染之要求的課程規劃中，缺乏比
較課程。

b. 在有關適任：5. 應用船上醫療急救的課程規劃中，缺醫療指南方
面的課程。

c. 在有關適任：6. 監督遵守法令之規定的課程規劃中，缺海上人命
安全及保護海洋環境有關之IMO國際公約知識方面的課程。此
外，「海水污染」課程為選修科目，宜應列為必修或必選，以涵蓋
適任要求。

2. 航海系四年制課程與管理級之比較
(1) 在航海專長方面，

a. 在有關適任：3. 測定及考慮羅經誤差的課程規劃中，缺專業必修
科目「羅經學與操舵系統」方面的課程。

(2) 在船舶操作及船上人員管理專長方面，
a. 在有關適任：2. 監督及控制遵法令之規定及確保海上人命安全與

保護海上環境之措施的課程規劃中，缺IMO相關國際公約，海上
人命安全國際公約方面的課程。

b. 在有關適任：3. 維持船舶船員與旅客安全及救生、滅火與其他安
全系統之操作狀況的課程規劃中，缺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救生
設備規則與應急措施方面的課程。

c. 在有關適任：4. 研究應急及損害管制計劃並處緊急情況的課程規



14

劃中，缺應急措施方面的課程。
d. 在有關適任：5. 組織及管理船員的課程規劃中，缺相關國際公約

與建議案方面的課程。
e. 在有關適任：6. 組織及管理船上醫護的課程規劃中，缺船舶醫療

指南及同等之國內刊物方面的課程。
3. 航海系二年制甲組課程與管理級之比較

(1) 在船舶操作及船上人員管理專長方面，
a. 在有關適任：1. 船舶俯仰差、穩度及應力之控制的課程規劃中，

缺 IMO有關船舶穩度建議案之知識方面的課程。
b. 在有關適任：2. 監督及控制遵法令之規定及確保海上人命安全與

保護海上環境之措施的課程規劃中，缺海事法規之國際公約與建
議案部分方面的課程。

c. 在有關適任：6. 組織及管理船上醫護的課程規劃中，缺船舶醫療
指南及同等之國內刊物方面的課程。

4. 航海系二年制乙組課程與操作級之比較
(1) 在航海專長方面，

a. 在有關適任：1. 航程計畫與執行及定位的課程規劃中，缺羅經學
原理及知識以及操舵系統方面的課程。

 (2) 在船舶操作及船上人員管理專長方面，
a. 在有關適任：1. 確保遵守防止污染之要求的課程規劃中，缺乏比

較課程。
b. 在有關適任：5. 應用船上醫療急救的課程規劃中，缺醫療指南方

面的課程。
c. 在有關適任：6. 監督遵守法令之規定的課程規劃中，缺海上人命

安全及保護海洋環境有關之IMO國際公約知識方面的課程。此
外，「海水污染」課程為選修科目，宜應列為必修或必選，以涵蓋
適任要求。

5. 航海系二年制乙組課程與管理級之比較
(1) 在航海專長方面，

a. 在有關適任：3. 測定及考慮羅經誤差的課程規劃中，缺專業必修
科目「羅經學與操舵系統」方面的課程。

b. 在有關適任：8. 航行之應急反應的課程規劃中，缺應急反應方面
的課程。

 (2) 在船舶操作及船上人員管理專長方面，
a. 在有關適任：1. 船舶俯仰差、穩度及應力控制的課程規劃中，缺

IMO相關船舶穩度建議案之知識方面的課程。
b. 在有關適任：2. 監督及控制遵法令之規定及確保海上人命安全與

保護海上環境之措施的課程規劃中，缺海水污染課程以及海事法
規之國際公約部分方面的課程。

c. 在有關適任：3. 維持船舶船員與旅客安全及救生、滅火與其他安
全系統之操作狀況的課程規劃中，缺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內容
應急反應方面的課程。

d. 在有關適任：4. 研究應急及損害管制計劃並處緊急情況的課程規
劃中，缺應急反應方面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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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在有關適任：5. 組織及管理船員的課程規劃中，缺相關國際公約
與建議案方面的課程。

f. 在有關適任：6. 組織及管理船上醫護的課程規劃中，缺船舶醫療
指南及同等之國內刊物方面的課程。

六、國立高雄海洋技術學院航運技術系課程之比較分析

國立高雄海洋技術學院二年制航運技術系學生係提供海事專科學校航海科
畢業生進修之管道(與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航海技術系二年制甲組同)，該系學生
應已具備STCW章程第Ⅱ章第A-Ⅱ/ 1節(操作級)：總噸位500以上船舶之航行
員的知識要求。考慮學生未來之發展，課程內容必須涵蓋STCW章程第二章第
A-Ⅱ/ 2節(管理級)：總噸位3000以上船舶之船長及大副的知識要求。將總噸位
300 0 以上船舶之船長及大副(管理級)適任能力規定並參考I M O典範課程7.01
與航運技術系專業必修課程作比較分析，課程之比較發現歸納分析如下：

1. 航運技術系二年制課程與管理級之比較
(1) 在貨物作業專長方面，

a. 在有關適任：2. 危險貨物載運的課程規劃中，缺有關危險貨物載
運之國際規則、標準、章程及建議方面的課程。

(2) 在船舶操作及船上人員管理專長方面，
a. 在有關適任：2. 監督及控制遵法令之規定及確保海上人命安全與

保護海上環境之措施的課程規劃中，缺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與
其他相關國際公約及建議案方面的課程。

b. 在有關適任：3. 維持船舶船員與旅客安全及救生、滅火與其他安
全系統之操作狀況的課程規劃中，缺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內容
方面的課程。

c. 在有關適任：5. 組織及管理船員的課程規劃中，缺相關國際公約
與建議案方面的課程。

d. 在有關適任：6. 組織及管理船上醫護的課程規劃中，缺船舶醫療
指南及同等之國內刊物方面的課程。

伍、各級航海課程之規劃

STCW章程中把負責當值之航行員分成總噸位500以上船舶之航行員及總
噸位未滿500從事近岸航程船舶之航行員；船長及大副分成總噸位3,000以上
船舶之船長及大副、總噸位500至 3,000之間船舶之船長及大副、總噸位未滿
5 0 0從事近岸航程船舶之船長；普通船員則為助理級。因此，本研究中對於各
級航海人員課程之規劃，亦依STCW章程之方式為之。

一、高級海事職業學校航海課程之規劃

由問卷調查、訪談及座談會之資料及意見顯示，認為海事職校之培育目標
為乙級船員、三等船副、三等船長及二等船副。而課程規劃應在一般的「共同
必修」及「選修」課程之外，納入航海之典型課程7.03。課程規劃如表 5-1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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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高級海事職業學校航海課程規劃科目表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航海學 12
電子航海 2
羅經學 2
氣象學 2
船舶當值 2
雷達航海與測繪 4 若無該項設備，則移至訓練中心施行
自動測繪雷達(ARPA) 2 若無該項設備，則移至訓練中心施行
應急措施 1
搜索與救助 1
航海英文 2
船舶通訊 2
船舶操縱 1
貨物作業 2
船舶穩度與構造 2
船舶基本滅火與防火 2
海上救生 2

其中堂課與實作各1 學分，若無該項設
備，則實作移至訓練中心施行

醫療急救 2
個人安全與社會責任 2
海事法規—國內法相關法規 2
海事法規—國際法及公約 2
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統 2
合計 53

二、二年制專科學校航海課程之規劃

由問卷調查、訪談及座談會之資料及意見顯示，認為二年制專科學校之培
育目標為一等船副及一等大副。而課程規劃應在一般的「共同必修」及「選修」
課程之外，納入航海之典型課程7.01。課程規劃如表5-2 所示。

表 5-2 二年制專科學校航海課程規劃科目表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航海學 4
電子航海 2
羅經學 1
搜索與救助 1
船舶當值 1
雷達航海 2 若無該項設備，則移至訓練中心施行
自動測繪雷達(ARPA) 2 若無該項設備，則移至訓練中心施行
氣象學和海洋學 1
應急措施及程序 1
船舶操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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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機系統 4
貨物作業 2
船舶穩度 2
船舶構造 2
海事法規—海商法 1
海事法規—國內法相關法規 1
海事法規—國際法及公約 2
進階滅火訓練 1 若無該項設備，則移至訓練中心施行
醫療急救 1
合計 33

三、五年制專科學校航海課程之規劃

由問卷調查、訪談及座談會之資料及意見顯示，認為五年制專科學校之培
育目標為一等船副及一等大副。而課程規劃應在一般的「共同必修」及「選修」
課程之外，納入航海之典型課程7.01及 7.03。課程規劃如表5-3 所示。

表 5-3 五年制專科學校航海課程規劃科目表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航海學 16
電子航海 2
羅經學 3
氣象學和海洋學 3
船舶當值 3
雷達航海 4 若無該項設備，則移至訓練中心施行
自動測繪雷達(ARPA) 2 若無該項設備，則移至訓練中心施行
應急措施 2
搜索與救助 2
航海英文 2
船舶通訊 2
船舶操縱 3
輪機系統 4
貨物作業 4
防止海水污染 2
船舶穩度 3
船舶構造 3

船舶基本滅火與防火 2
其中堂課與實作各1 學分，若無該項設
備，則移至訓練中心施行

進階滅火訓練 1 若無該項設備，則移至訓練中心施行

海上救生 2
其中堂課與實作各1 學分，若無該項設
備，則移至訓練中心施行

醫療急救 3
個人安全與社會責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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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法規—海商法及船員法 2
海事法規—國內法相關法規 2
海事法規—國際法及公約 3
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統 2
合計 79

四、二年制技術學院航海課程之規劃

由問卷調查、訪談及座談會之資料及意見顯示，認為二年制技術學院之培
育目標為一等船副、一等大副及一等船長。而課程規劃應在一般的「共同必修」
及「選修」課程之外，增補航海之典型課程7.01。課程規劃如表5-4 所示。

表 5-4 二年制技術學院航海課程規劃科目表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航海學 2
雷達航海 2
船舶操縱 2
船用電學 4
貨櫃運輸 2
油輪實務 2
海事法規－航運業務 2
人事組織與管理 2
船長實務 2
船舶業務英文 2
合計 22

五、四年制大學及技術學院航海課程之規劃

由問卷調查、訪談及座談會之資料及意見調查顯示，認為四年制技術學院
之培育目標為一等船副、一等大副及一等船長。而課程規劃應在一般的「共同
必修」及「選修」課程之外，納入航海之典型課程7.01及 7.03。課程規劃如表
5-5 所示。

表 5-5 四年制大學及技術學院航海課程規劃科目表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航海學 10
電子航海 2
羅經學 2
氣象學 2
海洋學 2
海上避碰規則與船舶當值 2
雷達航海與測繪 4 若無該項設備，則移至訓練中心施行
自動測繪雷達(ARPA) 2 若無該項設備，則移至訓練中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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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急措施 2
搜索與救助 2
航海英文 2
船舶通訊 2
船舶操縱 4
輪機系統 4
船用電學 4
貨物作業 4
防止海水污染 2
船舶穩度 2
船舶構造 2

船舶基本滅火與防火 2
其中堂課與實作各1 學分，若無該項設
備，則移至訓練中心施行

進階滅火訓練 1 若無該項設備，則移至訓練中心施行

海上救生 2
其中堂課與實作各1 學分，若無該項設
備，則移至訓練中心施行

醫療急救 2
個人安全與社會責任 2
海事法規—海商法及船員法 2
海事法規—國內法相關法規 2
海事法規—國際法及公約 3
海事法規－航運業務 2
人事組織與管理 2
船長實務 2
船舶業務英文 2
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統 2
合計 82

陸、結論與建議

一、高級海事職業學校航海科學制，其除了培育乙級船員(構成航行當值一部分
之乙級船員)之職場能力外，應培育二等船副(操作級總噸位 5 0 0以上船舶
負責當值航行員)，因此其課程，除考慮我國教育體制及相關規定外，應依
一九七八年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公約一九九五年修正案之
規定，並參考國際海事組織典型課程7.03訂定。

二、高級海事職業學校，若其教育目標為培育二等船副，則其專業課程有如上
之規定，建請教育部將海事職業學校航海科之專業課程比例提高，以符合
公約操作級總噸位500以上船舶負責當值航行員課程之最低要求。

三、五年制專科航海科學制，其除了培育一等船副(操作級總噸位500以上船舶
負責當值航行員)之適任能力外，應培育一等大副(總噸位 3000以上船舶之
大副)，因此其課程，除考慮我國教育體制及相關規定外，應依一九七八年
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公約一九九五年修正案之規定，並參
考國際海事組織典型課程7.03及 7.01訂定。

四、二年制專科航海科學制，其除了培育一等船副(操作級總噸位500以上船舶



20

負責當值航行員)之適任能力外，應培育一等大副(總噸位3000以上船舶之
大副)，因此其課程，除考慮我國教育體制及相關規定外，應依一九七八年
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公約一九九五年修正案之規定，並參
考國際海事組織典型課程7.03及 7.01訂定。

五、二年制專科航海學制，其教育目標為培育一等船副及一等大副，如上所示
若二年制專科航海科所招收之學生，除海事職業學校航海科畢業學生外，
含一般高中及其他類科之職業學校畢業學生，後者要在兩年內修畢一等船
副及一等大副之專業課程並非易事。因此建議二年制之非海事職業學校航
海科畢業學生必須要求增修專業科目之學分，必要時增加授課年限，以符
合公約之最低要求。

六、二年制技術學院(招收海事類學生)航海科學制，其除了培育一等船副(操作
級總噸位500以上船舶負責當值航行員)之適任能力外，應培育一等大副及
船長(總噸位3000以上船舶之大副及船長)，因此其課程，除考慮我國教育
體制及相關規定外，應依一九七八年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
公約一九九五年修正案之規定，並參考國際海事組織典型課程7.03及 7.01
訂定。

七、二年制技術學院航海系學制，其教育目標為培育一等船副、一等大副及船
長，如上所示。若二年制技術學院航海系學制所招收學生，非來自專科學
校之航海科，皆無海事背景，以兩年時間之上課時數學習航海專業知識，
將與 IMO要求之授課時數差異太大。因此建議航海技術系對於二年制非海
事航海科之學生必須要增修學分，或至該相關學系補修學分，以加強其專
業知識，必要時應增加授課年限；如果依照上述方式上課時數仍無法符合
IMO之規定，為保證我國船員之素質合乎國際標準，只得取消停止二年制
非海事航海科畢業生之招生。

八、四年制技術學院航海科學制，其除了培育一等船副(操作級總噸位500以上
船舶負責當值航行員)之適任能力外，應培育一等大副及船長(總噸位3000
以上船舶之大副及船長)，因此其課程，除考慮我國教育體制及相關規定
外，應依一九七八年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公約一九九五年
修正案之規定，並參考國際海事組織典型課程7.03及 7.01訂定。

九、四年制海事大學商船學制，其除了培育一等船副(操作級總噸位500以上船
舶負責當值航行員)之適任能力外，應培育一等大副及船長(總噸位3000以
上船舶之大副及船長)，因此其課程，除考慮我國教育體制及相關規定外，
應依一九七八年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公約一九九五年修正
案之規定，並參考國際海事組織典型課程7.03及 7.01訂定。

十、由分次座談與綜合座談顯示，各級海事學校現成課程教材，並未能完全符
合一九七八年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公約一九九五年修正案
及國際海事組織相關各級典型課程之規定，建請教育部編列預算編訂各級
航海課程相關教材。

十一、各級海事學校航海科系均以培育船副、大副或船長為目標，上述人員之
適任標準必須符合國際公約的規定。為了船舶航行安全，國際公約對於
航海人員的能力有其最低要求，所訂適任範圍廣泛。建議航海科系之專
業課程比例應予適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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